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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审 国 际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C H I N A  A U D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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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B 、    

地 址 :  北 京 海 淀 区 阜 城 路 7 3 号 裕 惠 大 厦 1 2 层                 邮 编 :  1 0 0 1 4 2  

电 话 :  0 1 0 - 6 8 7 3 1 0 1 0                          传 真 :  0 1 0 - 6 8 4 7 9 9 5 6  

 

*机密* 

盈利预测的审核报告 

 

中审国际 核字【2013】第 01030007 号 

 

 

北京中科通用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北京中科通用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通用”）

编制的 2013 年度合并盈利预测报告。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中科通用管理层对该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编制基础及基

本假设负责。这些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已在盈利预测报告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盈利预测报告中披露的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

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该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没有为盈利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

中科通用 2013 年度合并盈利预测是在该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该编

制基础及基本假设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盈利预测存

在差异。 

本报告仅限于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向北京中科通用

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定向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中科通用股权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会

计师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梁筱芳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周红宇 

 

二 0一三年五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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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北京中科通用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合并盈利预测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科通用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预测期间： 2013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已审实现数 2013年预测数 

一、营业总收入 
   

103,599,114.65  
305,217,305.62  

其中：营业收入    103,599,114.65 305,217,305.62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46,125,642.09  196,031,081.54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47,693.85 1,160,845.13  

      销售费用 6,966,161.77 8,703,954.82  

      管理费用 35,948,863.37 29,437,306.30  

      财务费用 2,475,175.92 2,368,900.00  

      资产减值损失 7,690,436.3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67,454,947.07 8,359,303.1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三、营业利润 70,600,088.35 75,874,521.01  

    加：营业外收入 5,720,648.43  

    减：营业外支出 3,632.6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 76,317,104.17 75,874,521.01  

    减：所得税费用 7,007,848.12 10,693,322.68 

五、净利润 69,309,256.05 65,181,198.33  

    同一控制下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480,490.28 66,060,062.33  

    少数股东损益 -1,171,234.23 -878,864.00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3.3831 3.0027 

   （二）稀释每股收益   

 



 

3 

 

附件二 

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盈利预测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预测期间： 2013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已审实现数 2013年预测数 

一、营业收入   246,032,427.55 322,072,006.48 

二、营业成本 146,631,512.80 204,407,149.9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47,693.85 1,160,845.13 

      销售费用 6,966,161.77 8,703,954.82 

      管理费用 25,957,815.24 25,671,006.30 

      财务费用 2,480,754.08 2,361,600.00 

      资产减值损失 7,622,110.24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5,683,574.05 8,359,303.1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三、营业利润         49,442,805.52 88,126,753.49 

    加：营业外收入   5,720,648.43   

    减：营业外支出 3,432.6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 55,160,021.34 88,126,753.49 

    减：所得税费用 7,024,219.04 10,693,322.68 

五、净利润 48,135,802.30 77,433,430.81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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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合并营业收入、成本和毛利预测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科通用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预测期间： 2013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已审实现数  2013 年预测数  

营业收入：   

1、产品销售收入小计 69,794,018.02 244,217,305.62  

   其中：专利产品－焚烧炉销售 37,179,488.19 74,786,324.77  

         其他专利产品销售   97,435,897.44  

         一般产品销售 32,614,529.83 71,995,083.41  

2、专利实施许可 18,000,000.00 58,000,000.00  

3、设计调试安装及技术服务费 13,753,773.40 3,000,000.00 

4、其他 2,051,323.23  

合计 103,599,114.65 305,217,305.62 

营业成本：   

1、产品销售成本小计 43,061,538.50 196,031,081.54  

其中：专利产品-焚烧炉成本 27,588,034.26 56,752,136.75  

         其他专利产品成本  80,506,811.96  

      一般产品成本 16,660,042.794 58,772,132.83  

2、其他 1,877,565.04  

合计      46,125,642.09 196,031,081.54  

营业毛利：   

1、产品销售毛利小计 25,545,940.97 48,186,224.08 

   其中：专利产品－焚烧炉销售 9,591,453.93 18,034,188.02 

         其他专利产品销售   16,929,085.48 

         一般产品销售 15,954,487.04 13,222,950.58 

2、专利实施许可 18,000,000.00 58,000,000.00 

3、设计调试安装及技术服务费 13,753,773.40 3,000,000.00 

4、其他 173,758.19  

合计 57,473,472.56 109,186,224.08 

毛利率：   

1、产品销售收入小计 36.60% 17.71% 

   其中：专利产品－焚烧炉销售 25.80% 24.11% 

         其他专利产品销售   17.37% 

         一般产品销售 48.92%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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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合并营业税金及附加预测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科通用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预测期间： 2013 年度                                                单位:元  

编号 项    目  2012年实际数 2013年度预测数 

1 营业税 641,237.74   

2 城市维护建设税 345,016.06 677,159.66 

3 教育费附加 261,440.05 483,685.47 

 合      计 1,247,693.85 1,160,8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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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合并销售费用预测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科通用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预测期间： 2013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实际数 2013 年预测数 

薪酬福利    3,031,140.41  6,276,685.58  

工会经费    85,447.60 

教育经费     1,883.00  107,494.75 

差旅费 608,681.90   606,511.51 

市内交通费 160,214.10   165,559.12 

招待费    420,706.70  490,590.21 

办公费 23,859.59  19,028.16 

通讯费 66,151.69   72,328.12 

外部服务费  2,631,000.00   856,455.32 

其他 22,524.38  23,854.45  

合计 6,966,161.77 8,703,9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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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合并管理费用预测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科通用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预测期间： 2013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实际数 2013 年预测数 

薪酬福利 13,184,271.19 12,411,718.39 

税金 1,160,192.26 280,591.70 

差旅费 1,035,732.68 759,023.30 

市内交通费 1,163,252.08 1,138,969.48 

会议费 438,033.96 119,253.32 

招待费 2,175,262.60 1,310,828.43 

办公费 412,228.36 396,244.69 

通信费 316,981.00 344,067.62 

外部服务费 3,548,900.13 3,009,732.44 

维修费 188,510.92 181,370.83 

房租费 738,226.87 576,291.77 

折旧 1,137,542.61 1,128,146.29 

无形及他资产摊销 947,145.74 451,100.21 

业务宣传费 43,570.00 62,045.87 

科研费 8,677,910.18 6,285,650.90 

其他 781,102.79 982,271.06 

合计 35,948,863.37 29,437,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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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合并财务费用预测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科通用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预测期间： 2013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实际数 2013 年预测数 

利息支出 2,927,255.44 2,540,288.91 

减：利息收入 490,218.62 211,702.44 

汇兑损失 -  

减：汇兑收益   

手续费及其他 38,139.10 40,313.53 

合计 2,475,175.92 2,36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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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合并投资收益预测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科通用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预测期间： 2013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实际数 2013 年预测数 

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8,703,574.05 8,359,303.18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70,626,421.64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   

持有至到期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   

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持有至到期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取得的投资收益   

其他 5,532,099.48  

合计 67,454,947.07 8,359,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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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盈利预测的编制基础和基本假设 

 

一、编制基础 

    本公司董事会参照本公司 2012 年度业经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及本公司 2013 年

度的生产经营计划、投资计划等，编制了本公司 2013 年度的盈利预测；编制该盈利预测所依据

的会计政策在各重要方面均与本公司实际采取的会计政策一致。 

二、基本假设 

1．国家现行的方针政策无重大改变；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改变； 

3．本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改变； 

4．本公司目前执行的税赋、税率政策不变； 

5．预测期内本公司生产经营计划能顺利实施，营业模式不发生根本性变化，预测期内计划

承建项目的控制权能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主要设备供应商不产生重大变化，主

要设备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6．预测期间，公司生产经营不会因劳资争议以及其他董事会不能控制的原因而蒙受不利影

响 

7．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8．本公司并不预期在预测期内出现任何重大非经常性或特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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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盈利预测编制说明 

 

一、 公司基本情况 

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前身是中国科学

院工程热物理所能源与动力新技术开发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11 月 28 日，是以中科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为主管单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91 年更名为北京通用能源动力公司（以下简称

“能动公司”）。 

2001 年 8 月 1 日，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发展局出具《关于同意股权转让的批复》（产字

[2001]102 号），同意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将所持能动公司的全部股权以经资产评估确认的 4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的转让给中科集团及金坚等八位自然人。 

2001 年 8 月 10 日，中科集团及金坚等 8 名自然人召开股东会，决定以所购买的能动公

司净资产出资设立中科通用，其中注册资本 400 万元，净资产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

公积。 

2001 年 8 月 15 日，中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中鉴

验字[2001]第 2397 号），确认中科通用股东以净资产投入注册资本 400 万元。 

2001 年 9 月 3 日，工商行政主管机关向中科通用核发了注册号为 1101081420381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中科通用成立时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集团）中科集团出资 2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金坚出资 29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25%，其他 7 名自然人股东出

资 9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2.75%。 

2002 年 9 月 23 日，经中科通用第一届股东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中科

通用注册资本由 400 万元增至 51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沈文琦等 20 名自然人以现金方式认

购。同时，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金坚将其 29 万元出资额中的 8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沈文琦，2002

年 9 月 23 日，股权转、受让方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 

2002 年 9 月 28 日，北京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变更登记验资报告》（京

安华信[2002]验字第 130 号），确认中科通用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110 万元。 

2003 年 10 月 30 日，经中科通用第三届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中科通用注册资本

由 510 万元增加至 76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50 万元由旭策置业以现金方式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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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1 月 7 日，北京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变更验资报告》（京安

华信验字[2003]第 024 号），确认中科通用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250 万元。 

2006 年 8 月 25 日，经中科通用第三届股东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旭策置业将其在中

科通用的 250 万元货币出资全部转让给紫金投资，同日，股权转、受让方签署了《出资转让

协议书》。 

中科集团以其持有的经评估的中科通用的股权发起设立北京中科天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天宁”）。2007 年 12 月 11 日，经中科通用第四届股东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同意中科集团将其持有的中科通用的股权转让给中科天宁，同日，股权转、受让方签署

了《出资转让协议书》。 

2010 年 7 月 16 日，经中科通用第五届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760

万元增至 2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金坚等 18 名自然人以现金方式认购。 

2010 年 8 月 18 日，中兴华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兴华验

字[2010]第 010 号），验证中科通用收到新增出资款 12,40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 1,240 万元，

其余 11,16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0 年 11 月 12 日，经中科通用第六届股东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紫金投资转让所持

中科通用全部出资额，其中：转让 220 万元出资额给盛运股份，转让 30 万元出资额给周兆伟；

同意沈波转让所持中科通用 20 万元出资额给周兆伟；同意钟慧莉转让所持中科通用 20 万元

出资额给周兆伟；同意刘玉国转让所持中科通用 15 万元出资额给周兆伟；同意戴庆转让所持

中科通用 15 万元出资额给周兆伟。 

2010 年 11 月 11 日，紫金投资与盛运股份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2010 年 11 月 15 日，

周兆伟分别与紫金投资、沈波、钟慧莉、刘玉国、戴庆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 

2010 年 12 月 13 日，经中科通用第六届股东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王秀红转让所持中

科通用 83 万元出资额给金坚，同意姜鸿安转让所持中科通用 16 万元出资额给金坚，同意崔

文勤转让所持中科通用 20 万元出资额给金坚，同意曹俊斌转让所持中科通用 20 万元出资额

给金坚，同意杨坚转让所持公司 20 万元出资额给金坚。同日，股权转、受让方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 

2011 年 5 月 18 日，经中科通用第七届股东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同意中科天宁将其在中科

通用实缴的 280 万元（人民币）货币出资转让给蔡桂兴，本次股权转让经中国科学院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科资发股字[2010]70 号批准，并且履行了资产评估和公开挂牌程序。 

中联评估以 2010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中科通用的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

字[2011]第 120 号评估报告，以收益法为最终评估结果，中科天宁持有中科通用 14%的股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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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3,961.86 万元，上述评估结果已在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备案手

续，并取得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编号 2011027）。中科天宁就本次股权转让在北京

产权交易所履行了公开挂牌程序。2011 年 5 月 18 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就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了

《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NO：T31100239），确认中科通用转让标的股权的成交价格为 5,600

万元，受让方为蔡桂兴。2011 年 5 月 18 日，中科天宁与蔡桂兴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同时，本次股东会审议同意赖以柱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6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李兴宇；同

意赖以柱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4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杨志达。2011 年 5 月 24 日，赖以柱

与杨志达、李兴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1 年 7 月 5 日，经中科通用第八届股东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同意李长青将其在中科通

用实缴的 3.5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金坚；同意朱育梁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50 万元货币出资

转让给彭胜文；同意朱育梁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13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蓝金立方。同日，

股权转、受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1 年 8 月 17 日，经中科通用第九届股东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史晓霞将其在中科通

用实缴的 25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王炜，同日，股权转、受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1 年 12 月 16 日，经中科通用第十届股东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蔡桂兴将其在中科

通用实缴的 280 万元货币出资全部转让，其中：100 万元转让给上海博融，180 万元货币出资

转让给赣州湧金；同意王炜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250 万元货币出资全部转让，其中：140

万元转让给重庆圆基，110 万元转让给赣州湧金；同意赖以柱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90 万元

货币出资转让给上海博融；同意周兆伟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7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上海博

融；同意史云峰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5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金坚；同意栗明将其在中科通

用实缴的 5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金坚。同日，股权转、受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2 年 7 月 14 日，经中科通用第十一届股东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金坚将其在中科

通用实缴的 2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杨坚、16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姜鸿安、20 万元货币出资

转让给曹俊斌、2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崔文勤、15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周彤、83 万元货币

出资转让给李建光；同意王秀红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17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李建光；同意

周兆伟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3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李建光；同时，同意第一创业按每 25.5

元认缴 1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以现金方式认缴中科通用新增注册资本 200 万元。 

2012 年 7 月 20 日，北京哲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哲明验字

[2012]第 006 号），验证中科通用收到新增出资款 5,100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人民币 200 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4,900 万元。 

2012 年 9 月 18 日，经中科通用第十二届股东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李兴宇将其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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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通用实缴的人民币 6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褚晓明，杨志达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人民币

40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褚晓明，金坚将其在中科通用实缴的 17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杨坚、5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孙景洲、5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戈有慧、5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严勇、2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李坚、2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高军、2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马长永、2 万

元货币出资转让给狄小刚、2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周义力、2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薛齐双、1.5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孙广藩、1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崔淑英、1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唐学军。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00 万元，公司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苏州街 3 号大恒科技大厦南座 9 层 902 号，法定代表人：王仕民。 

二、 经营范围及主要产品或提供的劳务 

公司经营范围及主要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垃圾焚烧及综合处理设备、烟气处理设备、污水

处理设备、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及设备、工业节能设备及动力设备、工业自动化控制工程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工程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三、 合并盈利预测报告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一）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权责发生制编制财务报表。 

（二） 会计期间 

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三） 记账本位币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 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合并，是指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企

业合并包括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两种类型。 

1．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企业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为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

值计量。合并方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

差额，调整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不

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合并方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包括为进行企业合并而支付的审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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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费用、法律服务费用等，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为企业合并发行的债券或承担其他债务

支付的手续费、佣金等，计入所发行债券及其他债务的初始计量金额。企业合并中发行权益性

证券发生的手续费、佣金等费用，抵减权益性证券溢价收入，溢价收入不足冲减的，冲减留存

收益。合并日为合并方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控制权的日期。 

2．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购买方支付的合并成本为进行企业合并支付的现金或非现金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发行的

权益性证券等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以及企业合并中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的费用之和。支付的非

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时，对取得的被

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并成本的计量进行复核；经复核后

合并成本仍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购买日为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购买方在购买日对合并成本进行分配，

确认所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 

业务合并按相同的方法处理。 

（五）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公司的财

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 

本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在编制合并当期财务报表时，视同被合并

子公司在本公司最终控制方对其开始实施控制时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因此本公司在编制合并

当期财务报表时，将被合并子公司的经营成果自本公司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起纳入本公

司合并利润表中，并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年初数以及前期比较报表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在编制合并当期财务报表时，以购买日

确定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并自购买日起

将被购买子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成果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并不调整合并财务报表

年初数以及前期比较报表。 

子公司少数股东应占的权益和损益分别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项目下和合并利润

表中净利润项目下单独列示。 

如果归属少数股东的亏损超过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除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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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协议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并且少数股东有能力予以弥补的部分外，其余部分冲减本集

团权益 (即本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如果子公司以后期间实现利润，在弥补

了由本集团权益所承担的属于少数股东的损失之前，所有利润全部归属于本集团权益。 

当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期间或会计政策与本公司不一致时，合并时已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期

间或会计政策对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必要的调整。合并时所有公司内重大交易，包括内部实现

利润及往来余额均已抵销。 

（六）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是指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公司持有的期限短、

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七） 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1．外币交易 

外币交易按交易发生当日的即期汇率折合为人民币入帐。 

于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所产生的

汇兑差额除与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的外币专门借款产生的汇兑差额按

借款费用的原则处理外，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以资产负债表

日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2．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境外经营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

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境外经营的利润表中的收

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

表中所有者权益中项目下单独列示。境外经营的现金流量项目，采用现金流量发生日的即期汇

率折算。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 

（八） 金融工具 

1．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几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及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它金融

负债。 

a)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 

金融资产的确认是指将符合金融资产定义和金融资产确认条件的项目记入资产负债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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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金融负债的确认是指将符合金融负债定义和金融负债确认条件的项目记入资产负债表

的过程。 

b)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计量 

初始确认时，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均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除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其他金融负债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均以公允价

值进行后续计量，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损益计

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得利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

形成的汇兑差额外，直接计入资本公积，在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股利，在被投资单位宣

告发放股利时计入当期损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发生减值、摊销或终止确认时产生的利得和或

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c)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终止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是指将金融资产从企业的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当收取金融

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金融资产已经转移，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

资产转移》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是指将金融负债从企业的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当金融负债

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才能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d) 主要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1）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 

（2）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 

（3）初始取得或衍生的金融资产或承担的金融负债，以市场交易价格作为确定其公允价值

的基础； 

（4）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确定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使用合同条款和特征在实质上相

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市场收益率作为折现率。没有表明利率的短期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的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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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交易价格相差很小的，按照实际交易价格计量。 

e) 金融资产的减值 

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以外的的金融资产的帐面价

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其发生了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1）持有至到期投资 

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根据期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

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情况进行分析，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

的，则按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的累计损

失一并转出，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九） 应收款项 

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 

1、.应收款项坏账确认标准：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者遗产清偿后，仍然不

能收回；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超过三年且有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2、本公司将应收款项划分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确认标准及

计提方法具体如下：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笔余额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以上的应收账款和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的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单

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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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3 3 

1－2 年 10 10 

2－3 年 20 20 

3－4 年 50 50 

4－5 年 80 80 

5 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账龄 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或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债务人资不抵

债、濒临破产、债务重组、兼并收购及其他财务状况恶化的

情形。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单独测试未发

生减值的，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十） 存货的核算方法 

1、存货的分类：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发出商品、库存商品、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等。 

2、存货的计量：取得存货按照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

和其他成本。但因债务重组债务人用以抵债取得的存货按公允价值计量，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

存货按其公允价值计量；原材料发出按加权平均法计价，库存商品的发出按个别计价法计价。 

3、存货的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4、资产负债表日，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确定存货期末价值，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对于数

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提。 

5、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

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取

得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具体方法如下： 

（1）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按

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量。 

（2）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如果持有的数

量超出销售合同订购的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则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6、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领用时一次转销。 

（十一）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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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期股权投资分类 

长期股权投资分为：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对合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对联营企业长期

股权投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

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其他股权投资”）。 

2、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1）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

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对价的

帐面价值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资本公司中股本溢价（或资本溢

价）不足冲减时，调整留存收益。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

损益；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

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

投资成本，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计入初始投资成本。 

（2）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投资 

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

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但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

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作为应收项目单独核算。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但合同

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以非货币资产交换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如果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

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则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换出

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若非货币资产交换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

条件，则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以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取得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

投资成本与债权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本公司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按照权

益法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调整。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2．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确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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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初始投资成本计价，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

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投资企业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

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投资收益。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

为基础调整后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按照被投

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对

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

者权益。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采用权益法核算

的长期股权投资，因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而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处

置该项投资时将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按相应比例转入当期损益。 

3． 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依据 

（1）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的依据 

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共有的控制。在合营企业设立时，合营各方在

投资合同或协议中约定在所设立合营企业的重要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中，必须由合营

各方均同意才能通过。 

（2）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的依据 

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

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一般情况下本公司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

位 20%以上但低于 50%的表决权股份时认为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 

4．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若对子公司、对合营企业、对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迹象，估

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长期

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其他股权投资发生减值时，按类似的金融资产的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

量确定的现值与投资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准备。上述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在以后期间均不予转回。 

（十二） 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方法 

1．投资性房地产的种类 

投资性房地产分为：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

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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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取得时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在资产负债表日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

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其中建筑物的折旧方法和减值准备的确定方法与固定资产的核算方法一致，

土地使用权的摊销方法和减值准备的确定方法与无形资产的核算方法一致。 

（十三）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 

（1）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2．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在使用寿命内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残值率和年折

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40 5 2.375 

机器设备 10 5 9.5 

运输设备 5 5 19 

办公及电子设备 5 5 19 

4．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按固定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固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间的较高者确定。可收回

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

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

备。减值准备一旦计提，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5．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计价方法 

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标准的，本公司将其认定为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1）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固定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2）承租人有购买租赁固定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

租赁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 

（3）即使固定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 

（4）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固定资产公

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固定资产公

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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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租赁固定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在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

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为未确认融

资费用。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可归属于租赁固定资产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

租入固定资产的价值。 

在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时，能够取得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的，采用出租人的租赁

内含利率作为折现率；否则，采用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作为折现率。无法取得出租人的租赁内

含利率且租赁合同没有规定利率，采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作为折现率。未确认的融资费用采用

实际利率法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 

对租赁固定资产采用与自有应折旧固定资产相一致的折旧政策。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满时

取得租赁固定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满时

取得租赁固定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期与租赁固定资产使用寿命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6．固定资产后续支出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是指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更新改造支出、修理费用等。后续支

出的处理原则为：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同时将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

值扣除；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计入当期损益。  

（十四） 在建工程 

1、在建工程是指兴建中的厂房与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在发生时按实际成本入账。其中包

括直接建筑及安装成本，以及于兴建、安装及测试期间的有关借款利息支出及外汇汇兑损益。

工程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应当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根据

工程预算、造价或工程实际成本等，按估计的价值转入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

手续后再作调整。 

2、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期末，对在建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如果有证据表明在建工程已经发

生了减值，则对其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当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对在建工程计提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一是长期停建且预计在未来3年内不会重新开工的在建工程；二是在建项目

无论在性能上，还是在技术上已经落后，并且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三

是其他足以证明在建工程已经发生了减值的情形。计提的减值准备，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十五） 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借款费用包括借款账面发生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和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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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兑差额等。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

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

期损益。 

1．资本化的条件 

在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时，借款费用予以资本化： 

（1）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2）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3）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2．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

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收益后的金

额确定。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一般借款的，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

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予以资本化

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3．暂停资本化  

若固定资产的购建活动发生非正常中断，且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则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

化，将其确认为当期费用，直至资产的购建活动重新开始。如果中断是该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或者可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借款费用不暂停资本化。 

4．停止资本化 

当所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停止其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以后发生的借款费用于发生当期确认费用。 

（十六） 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无形资产包括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计价 

无形资产按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其成本包括自满足一定条件后至达到预定用途前所发生的支出总额。 

2．无形资产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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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使用寿命期限内，采用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经济利益的预

期实现方式一致的方法摊销，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采用直线法摊销； 

（2）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摊销。 

3．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以及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进行

减值测试。 

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

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无形

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4．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核算方法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 

（1） 从技术上来讲，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具有可行性； 

（2） 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 无形资产产生未来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

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时，应证明其有用性； 

（4） 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

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5）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计量。 

（十七）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能确定受益期限的，按受益期限分期平均摊销，不能确定受益期限的按不超

过十年的期限平均摊销。 

（十八） 预计负债 

若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确认为预计负债： 

（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预计负债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企业清偿预计负债

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金额只有在基本确定能够收到时才能作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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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确认。确认的补偿金额不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本公司亏损合同产生的义务和因重组而承担的重组义务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确认为预计

负债。只有在承诺出售部分业务（即签订约束性出售协议）时，才能确认因重组而承担了重组

义务。 

（十九） 收入 

1．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确认： 

（1）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

控制；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提供劳务，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 

公司采用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

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已经

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

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且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的，

确认收入。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使用费

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二十）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

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本公司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在该资

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入以后各期的营业外收入。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

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将尚未分配的递延收益余额一次性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营业外收入。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

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用于补偿企业已经发生的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

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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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本公司的所得税费用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

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的差额（暂时性差异），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

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对子公司及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

债，但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时间且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的，不予

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以本公司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

所得额为限。 

对子公司及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暂时性差异在可预

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且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确认相应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 

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

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四、 税项 

（一）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6%、17% 

营业税 应税收入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税所得额 15%、25%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财税[2011]110 号}

的通知，从 2012 年 8 月 1 日起，增值税率 6%，本公司原缴纳的营业税改为按增值税计缴。 

本公司所得税率为 15%，本公司子公司所得税率为 25%。 

（二）税收优惠及批文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文件规定，本公司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

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营业税改为按增值税计缴后，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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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免征增值税。 

本公司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经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批准，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011 年 10 月 11 日，经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审核，本公司通过了高新技

术企业复审，按照有关规定，本公司 2011 年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012 年度至 2013

年度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012 年 5 月 7 日公司已向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备案。 

五、 预测期合并范围变动 

1、2012 年度公司所有子公司均纳入盈利预测合并范围。 

2、按照本公司现有的经营模式，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至少有三家子公司的控股权预计在

2013 年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转让，因此，编制 2013 年合并盈利预测报表时，未将该等公司

纳入合并范围。 

六、 盈利预测表中各主要项目的预测依据和计算方法 

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预测期分项目收入成本明细 

序

号 
项目 项目数 项目总收入（万元） 

2013 年度 

收入 成本 

1 3 炉 2 机(成套) 1 19,858.12 124,076,923.08  92,374,247.87  

2 2 炉 2 机(成套) 2 28,800.34 64,683,760.68 34,188,034.18 

3 1 炉 1 机(成套) 2 15,641.76 95,063,459.47 60,238,030.26 

4 2 炉 2 及(焚烧炉系统) 1 3,778.63 21,393,162.39 9,230,769.23 

5 装置性材料  1,282.05   

6 其他  1,800.00   

合计 71,160.90 305,217,305.62   196,031,081.54   

预测期内，本公司主营业务与前期一致，为垃圾发电成套设备设计、采购、销售及安装业

务。垃圾发电成套设备主要包括专利设备如垃圾焚烧系统和尾气处理系统、发电设备及其他通

用设备等部分。2013 年度预计主要承建的垃圾发电成套设备销售项目为六个，项目工期般为一

至二年。其中，三炉二机项目一个，该项目在 2012 年已完成焚烧炉的安装调试，在 2013 年其

他设备将全部安装完成并投入试运行并网发电；二炉二机项目三个，一炉一机项目二个，预计

在 2013 年完成焚烧炉的安装及调试，其他设备的采购、销售、安装预计在 2014 年完成。 

上表中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依据近三年本公司完成同等配置项目的收入成本历史数据，并

考虑预测期内物价变动因素预测得出。本公司近三年完成项目收入成本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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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已完成项目收入成本（根据历史资料统计）             单位：万元 

配置 收入类别 收入金额 成本金额 毛利率 

3 炉 2 机 

1 专利产品-焚烧炉 3,282.05 2,512.82 23.44% 

2 其他专利产品 6,794.87 5,801.28 14.62% 

3 一般产品 6,481.20 4,407.08 32.00% 

4 专利实施许可 3,000.00   

5 设计调试安装及技术服务费    

    

合计 19,558.12                 12,721.18                 34.95% 

2 炉 2 机 

1 专利产品-焚烧炉 2,034.19 1,538.46 24.37% 

2 其他专利产品 4,854.70 3,719.32 23.39% 

3 一般产品 5,511.28 3,884.62 29.52% 

4 专利实施许可 1,000.00   

5 设计调试安装及技术服务费    

    

合计 13,400.17  9,142.40  31.77% 

1 炉 1 机 

1 专利产品-焚烧炉 1,085.47 837.61 22.83% 

2 其他专利产品 2,948.72 2,249.40 23.72% 

3 一般产品 2,963.27 2,099.18 29.16% 

4 专利实施许可 500.00   

5 设计调试安装及技术服务费    

    

合计 7,497.46 5,186.19  30.82% 

（2）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成本按其他业务的性质，以各项目的历史数据为基础，结合

预测期间的业务增减变动情况，分别测算各项目的收入成本。 

（3）2013 年预计销售收入比较 2012 年增加 194.61%，主要原因是 2013 年预计承建的项

目增多，且预计减少内部销售。 

2．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包含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含地方教育费附加）。 

根据《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本公司从 2012 年 8 月起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故预测期

内无营业税。营业税金及附加预测数是根据预测的未来年度销售情况，测算出应交增值税额，

根据本公司适用的税率计算得出。 

3．销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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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依据历史资料及预测期间的变动趋势进行测算。 

薪酬福利根据人员编制和工资增长计划进行预测。2012 年计入销售费用的薪酬福利为

303.11 万元，未包括公司派驻项目公司人员的薪酬福利，该部分人员的薪酬福利为 323.48 万元，

先由本公司支付由项目公司承担，计入项目成本， 因此，2012年度实际发生的薪酬福利为626.59

万元。因预计部分项目公司股权将在 2013 年转让，外派项目管理人员的薪酬福利不再考虑由项

目公司承担，预测 2013 年薪酬福利 627.67 万元，与 2012 年基本持平。工会经费、教育经费依

据实际开支情况进行预测。差旅费、市内交通费依据历史资料比较预测期业务的变动进行预测。

其他根据营销计划进行预测。 

销售费用预计 2013 年为 870.39 万元，比 2012 年增长 24.95%，主要为因外派人员薪酬全

部由公司本部承担预计薪酬福利费用增长所致。 

4．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依据历史资料及预测期间的变动趋势进行测算。 

薪酬福利根据人员编制和工资增长计划进行预测。工会经费、教育经费依据实际开支情况

进行预测。差旅费、市内交通费依据历史资料比较预测期业务的变动进行预测。其他根据营销

计划进行预测。与资产相关的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依据预测期间规定的计提标准

预测。2013 年预测税金比 2012 年度减少主要原因为公司处置北京中科房产，相应减少税金。

招待费用公司严格按预算控制，预计 2013 年度有所降低。无形及其他资产摊销根据预测期摊销

标准预测。2013 年度摊销的减少主要为公司减少北京中科房产，长期待摊费用已转销。折旧费

根据最近一期固定资产账面原值和预测期间增减固定资产价值按采用的折旧政策进行预测。 

管理费用 2013 年预计比 2012 年减少 18.11%。主要原因为公司预计 2013 年度将转让部分

子（项目）公司股权，2013 年度该等公司不再纳入盈利预测合并范围。 

5．财务费用   

利息收入根据预测期间人民币存款数及利率测算。利息支出根据预测期间借款计划、银行

利率测算。预计 2013 年公司不会增加负债并略有降低，预计 2013 年利息费用与 2012 年度基本

持平。 

6.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应收款项主要为关联公司欠款，预计 2013 年大部分能收回，因此未预计增加坏账准备。 

7．投资收益   

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依据各参股公司的盈利预测按照股权比例计算确

定。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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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2013 年度 

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5,998,715.08  

安庆皖能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197,248.31  

来宾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63,339.79  

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  

合计 8,359,303.18 

(1）)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底成立，2013 年主要是项目筹建期，预计不

会产生损益。 

(2)、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因在 2012 年度净资产已为负数，2013 年度未预测投资损

益。 

(3)、根据谨慎性原则，本公司未预计 2013 年度处置子公司股权所产生的投资损益。 

8．营业外收支 

依据谨慎性原则预测期不预测营业外收入及支出。 

9．所得税   

依据预测的利润总额和法定税率进行预测，考虑预测期内发生的暂时性差异或者前期的暂

时性差异在预测期内转回对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 

七、 影响盈利预测结果实现的主要问题和准备采取的措施 

本公司所作盈利预测已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是由于盈利预测所

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应过于依赖该项资料，并

注意如下主要问题： 

（一）项目公司进度风险 

本公司所做的盈利预测是假定： 

1、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至少有三家子公司的控股权在 2013 年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转

让，对该等公司既不控制也不对其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2、本公司 2013 年拟实现销售收入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已取得垃圾焚烧发电厂当次发改

委的立项核准文件。截至本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尚有三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未取得发改

委的核准，该等项目公司取得发改委核准文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收入实现存在一

定的风险，进而影响公司预测收益的实现。 

应对措施：本公司对每个项目公司均已指派专人加强与主管部门的联系，以期尽快取得发

改委的立项核准文件，从而满足本公司盈利预测的前提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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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技术泄密风险 

本公司收入和利润预测中专利技术许可收入占比较高，而实现上述收入的主要工艺和技术

掌握在公司少数核心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手中，公司存在核心技术人员依赖风险，一旦相关人

员流失导致技术失密将对本公司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应对措施：为防止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核心技术泄密，本公司已与上述核心技术人员签订

了为期两年的竞业禁止协议。此外，本公司在制定薪酬激励政策时，也充分体现了向核心技术

人员倾斜的原则。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本公司尚未发生因技术人员流失导致技术泄密的情况。 

 


